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土開系友會獎助學金作業須知 

 
一、本獎學金獎勵對象為本系學業成績優秀之學生，以提高學生校系認同，特訂定本

須知。 

二、本獎學金申請資格、受領金額規定如下： 

(一) 申請資格：本系在校生。 

(二) 受領金額： 

1. 大學部一年級上學期前三名，分別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6000

元、4000 元整。  

2. 大學部二年級前三學期前三名，分別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

6000元、4000 元整。  

3. 大學部三年級前五學期前三名，分別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

6000元、4000 元整。 

4. 大學部四年級前七學期前三名，分別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

6000元、4000 元整。 

5. 在校生考取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人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整。  

三、 本獎學金由本系土開系友會獎助學金項目下勻支，並提交系務會議確認後核發，

至獎助學金用完為止。 

四、 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